
关于醴陵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监事会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

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株洲旗滨集团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监事，对公司《关于控股子公司醴陵旗

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的核查，并发表意

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参与醴陵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跟投人员共计 170 人，其中包括公

司强投人员 63 人（含醴陵电子跟投对象 21 人），自愿跟投人员 107 人，本次公

司确定纳入项目跟投范围的参与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跟投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主体资格合

法、有效。 

2、公司审议本议案的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

时已进行了回避。关联交易定价合理、公开、公正、透明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

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公司对醴陵电子玻璃项目继续实施项目跟投管理机制，有利于激活和调

动公司管理人员和项目团队的工作积极性、责任心、创造力与凝聚力,也有利于

稳定企业人才队伍，有利于促进和加快该项目商业化运营，有利于推进公司中长

期发展战略规划贯彻落实，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 

4、本次新引进投资者，有利于醴陵电子玻璃项目获得有效资金支持，推进

项目建设，优化资产、负债结构；也有利于优化股权结构，提高治理水平，也有

利于发挥协同效应，提升公司价值协同。 

监事会同意本议案。 

  










